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財產管理實施要點 

                                               101年1月3日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103 年 11 月 18 日行政會議修正 

                                                107 年 11 月 20 日行政會議修正

108 年 9 月 3 日行政會議修正 

114 年 11 月 25 日行政會議修正 

第一至六點 總則 

一、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本校之財產得以有效管  

     理、作業標準化、建立制度，特訂定財產管理實施要點及管理流程(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依據行政院頒行之「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財物標準

分類」、「物品管理手冊」並斟酌本校實際狀況訂定之。 

三、 本要點所稱之「財產」，係指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備、

暨金額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兩年以上之機械及設備、交通及運輸

設備及什項設備，惟圖書館典藏之分類圖書仍依有關規定辦理。 

四、 本要點所稱「財產管理」，其範圍如下：（一）財產分類、編號及登

記。（二）財產之保管。（三）財產之增置。（四）財產之保養及修

護。（五）財產之移轉。（六）財產之減損及廢品之處理。（七）財

產管理之查核及獎懲。(圖書類、體育用品類、衛生保健類財產之管

理辦法則由相關單位另訂之）。（八）物品管理。（九）其他。 

五、 本要點所指之「各單位」係指各處、室、館、組及各科教學研究會；

「學科負責人」係指因教學需要而持有教學設備之教師。 

六、 財產管理權責劃分：各單位(人)對財物應善盡保管及帳物相符之責。 

（一）總務處：為財產管理之主體，負責財產之管理驗收，並負有定 

              期或不定期盤點查核之責。 

（二）主計室：審核財產帳及其憑證。 

（三）人事室：負責人事室設備之管理。 

（四）教務處：負責教務處及專科教室設備之管理。 

（五）學務處：負責學務處、社團設備之管理。 

（六）輔導室：負責輔導室教學設備之管理。 

（七）圖書館：負責圖書館設備之管理。 

（八）學科召集人：負責各學科(六學科教學研究會)教學設備器材及 

                     學科辦公室設備之保管。 

   （九）學科負責人: 負責單一學科教學設備之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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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秘書室：負責校長室設備之管理。 

   （十一）圖書館：負責電腦類之增購、報廢之覆核。 

第七至十點 財產分類編號及登記 

七、 各單位增置之財產經完成驗收手續後、由總務處庶務組分類編號及登 

    記。財產分類如下：（一）土地及土地改良物。（二）房屋建築及設 

    備。（三）機械及設備。（四）交通運輸設備。（五）什項設備(非上 

    列設備均屬之)。 

八、 各類財產之編號，依行政院頒行之「財物標準分類」中各該個體財產

名稱之編號；各類財產之名稱，均以行政院頒行之「財物標準分類」

中所載名稱為準，避免同物異名或同名異物。 

九、 財產登記應依下列憑証為之：（一）財產增加之登記：請購單、廠商

請款憑証、支出憑證黏存單、採購設備物品驗收報告單、財產增加單。

（二）財產異動之登記：財產移動單。（三）財產減損之登記：財產

報廢申請單、財產減損單(附原案簽陳)。 

十、（一）財產經分類編號登記後，均應黏貼「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標籤標示之。 

    （二）標籤之製作由總務處統一辦理，如不適於標籤標示之財物，則 

          標示於該財產放置地點附近之明顯處，或各該單位妥為保存備 

          用。 

 

第十一至十七點 財產之保管 

十一、總務處為本校財產管理業務單位，職掌如下： 

     （一）財產之編號及登記。 

     （二）財產數量之驗收(財產驗收由採購單位和使用單位就財產之功  

           能、品質及數量共同確認後，始可驗收)。 

     （三）財產增減、異動之登記作業。 

     （四）不動產相關資料之處理及保管。 

     （五）核實各單位財產管理、使用狀況。 

     （六）廢品處理。 

     （七）協助各單位財產管理與建議獎懲。 

     （八）財產統計報表之編製。 

     （九）其他有關財產保管事宜。 

十二、各單位人員對財產保管權責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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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單位主管為各該單位當然之「財產管理監督人」，應確實瞭

解並注意各該單位財產使用及管理狀況，負有適時糾正之責，

並指派該單位組長負責該單位財產保管，並書面知會總務處為

日後財產管理業務之各該單位「財產管理人」。 

（二）「財產管理人」應經常保持財產物、帳相符，確實掌握各該單

位財產流向、使用狀況；若遇專職管理人員調、離職時，應由

各該單位主管另派專人接管，並知會總務處。 

（三）各單位應對所使用之財產負驗收、保管、養護及報廢之責。若

特定使用人員遇調、離職時，應立即辦理財產移轉，以完成調、

離職手續。 

十三、各單位主管異動時，總務處繕造移交清冊一式參份，由各單位主管 

      監交後，移交人、接交人及總務處各存一份備查，並辦理個人保管       

      財產移轉之登記。職務異動時，財產應全部移轉，並應於職務異動 

      日起一個月內完成移轉。 

十四、單位如遇改組、合併或裁撤時，需知會總務處，並辦理財產移轉登 

      記。 

十五、資訊器材、體育器材、健康器材、教學設備之管理辦法由該組另訂 

      之。 

十六、財產之保管依使用處室保管為原則，各學科教學使用或辦公室使用  

      以學科召集人保管為原則。如係教師教學專業需要借用，教師需向 

      財產管理人辦理借用；借用最長一年，一年期滿，可續辦借用。借 

      用人之保管責任與財產管理人同。財產保管人須備「財產借用登記 

      簿」(由總務處統一製作)詳實登錄。 

十七、凡屬高單價、易攜帶、易變賣之教學設備如筆記型電腦、數位相 

      機、投影設備等，交由設備組或指定管理人妥善管制收藏，充分 

      運用，並依財產登記卡記錄，負保管之責任。 

 

第十八至二十點 財產之增置 

十八、財產之增加包括購置、營建、修繕改良、交換、撥入、捐贈等，經

採購取得之財產購妥付款前，請購單位應詳細填寫「憑證」送總務

處辦理財產登記及驗收。驗收人員除廠商(或其代理人)外，得包括

採購單位、使用單位、主計室之派出人員，必要時得另請技術人員

參加協助辦理。填寫「憑證」應注意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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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各單位合併採購時，應依放置地點或使用單位之不同分單填寫。 

 （二）應以中文詳細書寫財產名稱、品名、數量、廠牌、規格。 

 （三）財產若是經多項產品組合方能使用時則以整組、整套做為列產  

  單位，並應詳填該組合所含財產內容。 

 （四）一次採購多項不同財產時，應逐項詳細填寫，不得以一批做為 

 列產單位。 

 （五）單價、總價請取至整數（元）位，並以稅後新台幣為計價依據。 

十九、購置財產未經總務處辦理財產登記作業完成驗收簽章確認前，不得 

      向主計室申請付款；各申請單位申購之物品應主動將財產送總務處  

      登記。 

二十、財產如非因購置取得(例如獲捐贈)時，仍應備齊相關資料送總務處 

      辦理財產登記列管之。 

 

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點 財產之保養及修護 

二十一、各單位「財產管理人」應檢查所管理或使用之財產保養狀況，適 

時提請保養或修繕，以發揮其應有效能，善盡管理之責。財產檢 

查方法如下： 

       （一）定期檢查：每學年度辦理一次，檢查重點為財產狀況及帳、 

物核對。 

       （二）緊急檢查：發生風、水、火、震災及空襲過後，或遭竊、遭 

毀損時為之。 

       （三）不定期檢查：各單位主管認為有必要時為之。 

 （四）房屋安全檢查：依建築相關法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 

二十二、為防範財物損毀或滅失，各單位應注意下列要點： 

       （一）放置財產場所之門鎖鑰匙應責由專人保管、開閉，並在兼顧 

             安全及觀瞻原則下加裝防盜設施。 

       （二）應設置「財產借用登記簿」，詳實登載備查。 

       （三）財產若因研究或公務之需，於非上班時間使用時，應作成記    

             錄備查，以明責任。 

 

第二十三至二十四點 財產之移轉 

二十三、各單位所經管之財產，以不移轉為原則。如確有移轉之必要，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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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由移出單位將經管之財產送至總務處，總務處製作「財產移 

             動單」，連同財產相關資料送至移入單位。 

       （二）移入單位經財產點收後簽章確認。 

二十四、各單位所經管之財產，如有必要外借(非本校教職員工)，均應逐 

        級簽准始得為之，唯回復原狀之責任仍屬原經管單位。 

 

第二十五至二十九點 財產之減損及廢品處理 

二十五、財產「最低耐用年限」是為「至少應使用年數」，但非「使用年限  

        一到即可申請報廢」。 

        財產報廢在下列情況始可填寫「財產報廢申請單」提出申請 ： 

       （一）財產已達應使用年數 ，經會勘確實無法使用者。 

       （二）財產因失竊、遺失或發生災害致不存在，失竊之財產應依據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學校財物失竊處理程序】辦理。 

       （三）依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 59 點規定，財產保管

或使用人員，因故意或過失而遺失、毀損時，應依其

財產殘值或新舊程度、效能相同財產之市價賠償。另

依同法 67 條及審計法施行細則第 41 條規定，檢同相

關証明文件，經主管機關查明屬實，核轉審計機關核

准後，得解除其責任。財產之失竊，若能証明係執行

公務期間或相關地點，並檢具相關文件經主管機關查

明屬實，並核轉審計機關核准者，不需賠償；否則應

依效能相同財產市值賠償。如於執行公務期間、地點

失竊，經証明係不可抗力並經核准者，不需賠償。但

下班時間放置於家中遭竊，需負責賠償。  

     （四）財產雖未達使用年數，但因教學需要使用頻繁、喪失其功能 

             無法使用，維修不符經濟效益，經逐級簽報校長核准定案者。 

二十六、為發揮財產使用效益，審慎確認損、廢程度，得商請下列單位會 

        勘之： 

       （一）電腦類：圖書館。 

       （二）水電、木質材料類：總務處庶務組。 

       （三）視聽教學器材類：設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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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第一項電腦類報廢前，保管人員需自行刪除硬碟資料或將硬

碟格式化(若電腦無法開機，請拆下硬碟繳回圖書館)，並填妥電

腦報廢記錄表（如附件），經圖書館覆核無誤後，始得交付總務

處變賣（或回收），以免洩漏個人資料及公務機密。 

二十七、各單位之廢品經依前條規定認定已無殘值，及有環保顧慮之廢品， 

        以要求提供新品之廠商無條件回收為原則。 

二十八、汰舊換新後經認定尚有殘值之廢品，以報請變賣為原則。如無法

變賣則消除財產標籤、註記並拆卸後集中定點，由總務處定期(每

學期為原則)招商付費清運，或於原地完成處理手續。 

二十九、申請報銷之廢品，「財產管理人」應將財產送達總務處庶務組確

認財產身分(如無法自行送達，請總務處派員搬運)，財管人員及

財管主管蓋章確認後，簽請首長批示，始算完成報廢程序；未完

成報廢手續前，不得擅自搬離或丟棄。 

 

第三十至三十四點 財產管理查核及獎懲 

三十、單位主管應重視財產管理督導工作，定期或不定期自行盤點該單  

        位之財產(物)，俾該單位之「財產管理人」提高警覺，以免財產 

        遭受損失。 

三十一、總務處應會同主計室對各單位，進行定期或不定期之財產盤點查 

核工作，主動發覺問題，提請檢討，謀求改善，且列入記錄備查， 

並於適當時間予以複查。 

三十二、財產管理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由其主管簽報獎勵： 

       （一）對無用途之廢舊財產能充分適當利用，確有重大績效者。 

       （二）遇天災及其他特殊事故，能奮勇救護、保全財產者。 

三十三、財產管理人有下列情況之一者，依情節輕重簽報議處。 

       （一）盜賣本校財產經查明屬實者。 

       （二）以廢棄之物品調換同類完整之財產據為己有者。 

       （三）意圖為自已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擅為移往非原存置地點。 

       （四）故意損毀財產，查明屬實者。 

三十四、財產如遇毀損或滅失，財產管理人除經勘驗查明，已善盡管理人 

        員應有之注意，而解除其責任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毀損之財產可修復使用，並不減低使用效能者，其一切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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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應責成有關人員負擔。 

       （二）毀損或滅失之財產，無法繼續使用者，應按下列標準賠償。 

             1、使用時間未達六個月者依原價計之。 

             2、使用時間達六個月以上者，或無法計算賠償標準時，得 

                依財產之取得成本價計之。 

       （三）財產報銷，在完成廢品處理手續前，如有遺失，比照前二款

規定賠償。 

       （四）有財產損壞遺失時，保管人應立即報告主管單位(設備組及

庶務組）， 並須詳細填寫財產損壞遺失報告表說明時間、

地點及原因。 

 

第三十五至四十點 物品管理 

三十五、物品管理係指公用物品之登記、核銷之處理。 

三十六、本要點所稱物品，指金額未達一萬元，或使用年限未達二年之設

備、用品等，並按其性質、效能及使用年限分類如下：  

(一) 消耗用品：指物品金額未達二千元，或使用年限未達二年， 

或經使用後喪失其原有效能或使用價值者。 

        （二）非消耗品：指物品金額二千元以上且未達一萬元，且使用年

限達二年者。 

三十七、物品應參照過去消耗數量，考量下年度實際需要，於年度開始一   

        個月前擬定計畫編列之。需用數量較大或可適用之物品，各單位 

        自行集中採購為原則。 

三十八、（一）驗收物品應注意事項，除品名、數量、廠牌、規格、價格 

              及交貨時間外，應注意契約訂定之周延性。 

    （二）載明分批交貨者，得分批驗收之。 

    （三）發現數量、規格、品質不符或有損壞者，應即通知承辦廠 

              商，照契約規定辦理。 

三十九、物品之核發：領用人須填列領物單，並經單位主管簽章後再向保 

        管單位領取，並每月編製月報表。 

四十、物品之保管以集中為原則，如有危險易燃性者，由使用單位另行 

        分別隔離保管，其處所應隨時檢查，並應標示警語，提醒注意， 

        以防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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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至四十二點 其他 

四十一、各單位之新增財產增加單，總務處於每月結束後分交各單位，妥 

善保管及運用。如有帳物不符情事，應通知總務處另行校對、更正。 

四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報討論通過簽請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